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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為辦理學術名詞審譯及其釋義工作，依學術領域設置各類常設

性學術名詞審譯會（以下簡稱審譯會），負責審譯各學術領域之專有

名詞。 

二、各審譯會人員包含審譯委員八至十四人及編輯委員一人，審譯委員

內含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均由本院院長遴聘之。 

審譯會之審譯委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各該審譯會相關學術領域博士學位，並曾擔任或正擔任相

關學術領域之教學、研究、或實務工作者。 

（二）具有各該審譯會相關學術領域碩士學位，並曾擔任相關學術領

域之教學、研究、或實務工作合計四年以上者。 

（三）具有各該審譯會相關學術領域醫學士學位，並曾擔任相關學術

領域之教學、研究、或實務(臨床)工作合計九年以上者。 

（四）具有各該審譯會相關實務工作經驗九年以上，並經服務機關推

薦之簡任職等以上者。 

編輯委員應具有各該審譯會相關學術領域學士學位，且有相關工作

經驗者，負責彙整名詞審譯意見、蒐集及校對名詞、整理資料及會議

紀錄等工作。各審譯會下，得設立分組審譯會，分組委員得由審譯委

員兼任或依需要另行遴聘分組審譯委員及分組編輯委員。分組審譯

委員及分組編輯委員應具備之資格及遴聘，分別比照審譯委員及編

輯委員方式辦理。 

三、審譯會委員採聘期制，聘期二年，期滿得予以續聘；但聘期內如有

不適任之情形，本院得予以解聘。 

審譯會遇有增、補聘委員之情形時，各增、補聘委員之聘期屆止日，

均比照原聘委員辦理。 



審譯會委員之總人數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四、審譯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閱、修訂本院編譯並經正式公告之既有學術名詞。 

（二）增訂各相關領域之學術名詞。 

（三）透過本院學術名詞資訊網進行審譯意見討論。 

（四）增修訂各相關領域學術名詞之釋義。 

（五）依實際需求提供學術名詞有關問題之意見諮詢。 

審譯會之委員應於審譯會議前先行審閱相關資料，並應出席審譯會

議參與討論。 

 五、審譯會議採合議制並由本院召集，依實際需要可採大會或分組會議

形式召開： 

（一） 大會：會議出席人員為審譯會全體委員，且出席人數應達半數

以上。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召集人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擔任會議主席；正、副召集人均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會議審譯事項，凡無法達成共識者，

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審譯完成之名詞，經召集人（或其指定之委員）完成總校閱即

可送交本院公告。 

（二） 分組會議：各審譯會於必要時，得經本院同意成立分組審譯會，

各 分組審譯會人員包含審譯委員六至十人及編輯委員一人，

分組會議出席人數，至少三人以上。會議主席由分組召集人擔

任；分組召集人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分組副召集人擔任會議主

席；分組正、副召集人均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人代理之。會議審譯事項，凡無法達成共識者，應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為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審譯完成之

名詞，經分組召集人（或其指定之委員）完成總校閱即可送交

本院公告。 

六、各審譯會於必要時，得經本院同意邀請其他審譯會委員或學者專家

出席審譯會議。 

七、審譯會各項費用支給依「國家教育研究院出席費、鐘點費及稿費等



支給數額表」辦理。 


